附件
省市场监管局2023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项目
名称
	内容说明
	完成
时间
	责任部门

	1
	信用承诺管理
	    国家对市场主体承诺后的信用管理具体工作措施未作规定，导致基层在进行承诺闭环管理工作时存在诸多问题。目前，长三角三省一市市场监管局建立了信用承诺管理制度，并根据信用承诺清单进行监管；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开发了信用承诺及不实承诺信息录入公示模块，具备市场监管局录入承诺信息并向社会公示条件。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信用提升行动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意见》，我局将围绕不实承诺行为认定标准、承诺信息的记载与公示、不实承诺信用修复、不实承诺信用信息应用等四个方面作出具体规定，指导基层统一开展信用承诺闭环管理工作。
	2023年9月
	信用与风险监督管理局

	2
	2023年江苏省省长质量奖评选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由省政府设立、省市场监管局具体承办。根据《管理办法》，每年分别评定省长质量奖正奖和提名奖各不超过10个。按照省政府要求，评审综合报告在提请省质量发展委员会审议前，需经省局党组会或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计划3月初启动评选申报工作，8月底前完成全部技术性评审，提请省质委会专题会议审议，经省质委会专题会议审议通过的候选名单经社会公示通过后，提请省政府批准，并建议在年度江苏质量大会上进行颁奖、表彰。
	8月底完成评审、提请审议
	质量发展处

	3
	“江苏精品”品牌认证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品牌建设的部署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按照“标准化引领、第三方认证、市场化运作”的原则， 优化完善“江苏精品”认证制度，着力培育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积极打造“江苏精品”综合区域品牌，推动质量强省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工作计划：健全“江苏精品”认证制度体系，优化标准先进性评价机制。加大品牌培育和指导力度，培育发展一批“江苏精品”品牌。
	12月底
	质量发展处

	4
	江苏省质量信用AA级及以上企业等级认定
	    为加快推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推动质量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引导企业强化质量诚信意识，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质量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江苏省“十四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苏政办发〔2021〕42号）精神，组织开展2023年度江苏省质量信用A级及以上企业等级认定工作。经自主申报、名单初选、信用审查、材料评审、现场核查、组织考核、集体研究、社会公示等级认定等流程，认定质量信用AAA级企业不少于50家、AA级企业不少于100家。
	12月底
	质量发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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